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國際影視攝製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04 月 1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7日臺北市政府府文化藝術字第 10630243800號令修正發布名

稱及全文 12點；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國際電影攝製作業要點；新名稱：臺北市政府文

化局補助國際影視攝製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國際影視製作業在本市攝

    製影視作品，以增加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行銷機會，特依據「臺

    北市影視拍攝協助及補助辦法」第八條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影視攝製，指前製作、拍攝、動畫電腦繪圖及後製作。

    前項所稱前製作，指影視之策劃、研發、集資、預售及經本局認可之

    其他前製作；所稱後製作，指錄音、剪輯、特效、音效、調光、沖印

    及經本局認可之其他後製作。

三、申請資格：

（一）影片以「臺北市」之人、事、史、地、物為文本故事或攝製基地，

      並須於臺北市攝製為期至少 30 個工作天。

（二）國際影視製作業於本市攝製期間，應雇用本國立案之製片公司協助

      製作。製作團隊應至少雇用部分本國影視從業人員，包含：導演組

      、製片組、攝影組、燈光組、美術設計組、道具組及演員組。

（三）電影類

      1.影片導演或製片人製作之作品符合附件一資格者；或影片導演執

        導或製片人製作之單片影片曾於近十年內國際票房賣座獲得超過

        二億美金。

      2.影片必須於臺灣及全球超過 10 個區域之戲院播放（附件二）。

（四）電視類

      1.電視劇總長度應至少 300  分鐘以上。

      2.電視每集製作費用至少 800  萬台幣。

      3.電視劇播放平台必須於臺灣及全球超過 10 個區域播放（附件二

        ）。

（五）以上申請資格不含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地區。

（六）申請本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本局其他相關影視製作補助。

四、應檢具之文件



（一）國際影視製作業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者，應在我國攝製影片前，檢具

      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

      1.申請書（含影片企劃案、劇情大綱等）

      2.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之國際影視製作業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中

        文譯本。

      3.符合本要點三之（三）之 1  證明文件。

（二）國際影視作業者若委託我國影視製作業者依本要點代為申請補助金

      及簽約者，應在我國攝製影片前，除本條第一項第一點之申請書文

      件外，另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申請補助：

      1.中華民國影視製作業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2.受國際影視製作業者委託協助影片製作之合作契約書或相關證明

        文件。

      3.國際影視製作業者授權簽約之授權書。

      4.國際影視製作業者同意依簽訂契約之所有法律效應規範之同意書

        。

    本條各款文件為外國語文者，應另附中文譯本。

五、評審規範

（一）本局每年受理申請二次為原則，每年 6  月底及 12 月底為截止收

      件日。

      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代表組成三至五人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

（二）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補助額度由評審委員會建議並由本局核定。

      並依本局各年度預算額度分期給付補助金。

（三）為配合本府政策，本局得臨時受理申請，並組成評審委員評審之。

六、簽約與結案

    受補助者應與本局簽訂契約（中文為主、英文為輔），並依據契約檢

    附領據、本局補助支出總經費之明細表、原始憑證等相關資料向本局

    申請撥付款項及辦理結案事宜。

七、應遵守事項

（一）將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電影委員會和本局另行

      要求之機關名稱、標誌置於影片各國放映版本之最優先位置。

（二）影片於臺北市拍攝作業開始前或完成後，影片之導演、製片及主角

      至少三位須出席一場對外公開記者會。

（三）影片製片、導演及主角須接受臺北市電影委員會獨家採訪，內容為



      作為臺北市政府非營利目的之使用。

（四）提供長度達 20 分鐘之「幕後花絮」，內容須包含製片、導演及主

      角於臺北市拍攝期間的工作紀錄，作為臺北市政府公益宣傳使用。

（五）電影、電視類均須於全球首映／首播後半年內，提交成果報告書，

      包含各國新聞報導剪報及相關宣傳品，電影類須另提供影片全球票

      房說明，電視類須另提供播映平台及收視率證明文件。

（六）提交臺北市拍攝期間的每一個取景之臺北市場景至少五張工作照片

      或影片檔案，須含導演及該場戲主要演員在內。

（七）提交在臺北市拍攝場景之劇照至少 3  張，提供本市公益宣傳使用

      。

（八）受補助影片於本國拍攝期間應設專人處理媒體公關及保全事宜。

（九）在臺北市拍攝期間應為所有演職員（含無薪志工、實習生或工讀生

      ）及可能影響之第三人投保意外險，並遵守本國勞動相關法令。

（十）申請人應依我國稅法繳納相關稅捐。

（十一）申請人應依本國臨時建築物法及相關法規申請搭建、拆除、保留

        場景。

八、申請人以虛偽不實資料申領補助金者，本局得撤銷其補助金資格，申

    請人應於本局指定期限內無條件繳回已領之補助金外，並應按核定之

    補助金總額十分之一賠償本局；未繳交完全者，不受理其申請本局各

    年度各項獎勵及補助。

    我國相關業者及演、職員提供虛偽不實資料予申請人申請補助金者，

    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且自本局核定違反規定之日起三年內，不得申

    請本局各年度各項獎勵及補助。

九、為配合本府影視政策所需，非本要點規範之拍攝計劃，本局得專案受

    理申請。

十、各年度補助預算如遭議會刪減、凍結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局之事由，

    致無法致行本要點時，本局得停止受理申請。

十一、本要點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有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局解釋之。

十二、本要點自公告日起實施。


